沅陵县齐眉界国有林场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
报      告
沅齐林报 [2025]11号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齐眉界国有林场共有事业编制111人，年末实有在岗工作人员85人，退休人员102人。林场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计划财务股、营林股、林政资源股、森林公园管理股等5个股室。
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开展保护自然资源的宣传教育工作。
2、编制国有林场发展规划。组织调查森林资源消长动态情况，编制国有林场森林采伐、造林绿化、抚育作业设计，编制并实施国有林场森林经营方案。
3、积极培育资源。开展育苗、造林绿化、抚育改造、义务植树和科技推广，增加后备资源。
4、依法保护资源。切实开展护林防火，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开展森林病虫害防治，维护生态安全，调处山林争议纠纷，维护林区稳定。
5、指导检查国有林场生产经营活动。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能。
2024年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是：1、完成义务植树2万株，中幼林抚育1000亩，国家储备林建设2000亩。2、完成中药材开发200亩。3、新建森林防火应急道路12公里，新建生物防火林带10公里，防火隔离带5公里，新建森林防火监测系统一套。4、建设好下张家270亩的福建青冈良种基地。5、实施生态公益林管护29553亩，森林防火管理面积15万亩。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2024年度全年支出合计1317.48万元。工资福利支出1187.61万元，占到90.14%；日常公用开支69.74万元，占到5.29%；对个和家庭的补助支出60.13万元，占到4.57%。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2024年度决算基本支出1307.2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177.32万元；商品服务支出69.74万元，支出主要用于正常公务运转；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60.13万元。
基本支出中，“三公经费”支出1.5万元，其中日常公务接待费1.5万元，公务车辆运行维护费用0万元，出国出境为0万元。
（二）专项支出
1、专项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专项业务费收入为10.29万元。

2、专项资金（主要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2024年度项目支出总计10.29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0.29万元。
3、专项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主要包括管理制度、办法的制订及执行情况。根据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中央财政林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4〕9号）文件精神、《湖南省林业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湘林计〔2010〕142号）、《沅陵县项目资金使用绩效跟踪考核暂行办法》和《沅陵县林业局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我场严格按照《中央财政林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组织申报、公示、下达、作业设计、实施、验收、兑付前公示公开。
三、部门专项组织实施情况
（一）专项组织情况分析，主要包括项目招投标、调整、竣工验收等情况。林业建设专项严格按照项目规定执行，达到公开招投标的项目全部实行招标投标制、没有达到公开招投标的项目，按政策要求进行政府采购。严格按照“四制”要求（实施单位法人制、招投标制、建设监理制）终身负责。项目法人，负责合同管理、资金管理、进度控制等日常工作。工程完工后由建设单位会同财政、发改共同验收合格后，再由施工单位做出结算由建设单位审核后送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审核出结论，再送审计审核。凭审计结论与工程施工单位结算。
（二）专项管理情况分析，主要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日常检查监督管理等情况。林业涉林专项补助资金严格按照《中央财政林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4〕9号）和《沅陵县农业奖补办法》规定作业设计、实施、验收、兑付前公示公开。
四、资产管理情况
2024年底，我场固定资产429.34万元，主要是办公用房和办公设备，严格按照县国有资产管理局管理办法进行固定资产登记、入账、配置和核销制度进行管理。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过去一年，在县委政府坚强领导下，在全场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得到了省、市、县充分肯定。1、完成义务植树2万株，中幼林抚育1000亩，国家储备林建设2000亩。2、完成中药材开发200亩。3、新建森林防火应急道路12公里，新建生物防火林带10公里，防火隔离带5公里，新建森林防火监测系统一套。4、建设好下张家270亩的福建青冈良种基地。5、实施生态公益林管护29553亩，森林防火管理面积15万亩。
我场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分值为94分。
六、存在的问题
公用经费缺口大，财政预算严重不足。但工作及生产任务仍然繁重，而财政2024年预算只按管理人员38人安排行政日常公用经费45.6万元，专项生产经费没有纳入预算，大部分由我场自行承担，资金没有保障，不利于各项工作的推进与开展。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我场正常的行政运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管理的各项抚育、造林、森林防火等生产任务更是缺乏经费保障，无法推进，我们建议：增加财政预算拨款。一是提高人员公用经费预算，二是增加林业生产专项经费的预算。
湖南省沅陵县齐眉界国有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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